
2010年护士妇产科护理：围产期的用药原则护士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0/2021_2022_2010_E5_B9_B4

_E6_8A_A4_c21_169.htm 围产期用药后有胎盘转运和乳汁转运

特点，除遵守一般用药原则外，应考虑到孕妇和胎儿双方的

因素，权衡其利弊，合理用药，防止孕期滥用药和不敢用药

两种偏向。 （一）对生育年龄有受孕可能的妇女用药时，注

意月经是否过期，排除早孕可能。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

类网站(www．Examda。com) （二）孕妇患病应及时明确诊

断，由有经验的医生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和采用何种治疗

。不经医生指导，乱用滥用药可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发病

不治或拖延治疗不仅对母体有害，也可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孕妇用药应遵守以下原则： 1.根据孕妇病情需要，选择疗

效确实且对胎儿比较安全的药物。能用已证实的安全有效的

药物就不用尚难肯定对胎儿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药物；能

单独用药就避免联合用药；早期妊娠用药多考虑致畸影响，

中晚期妊娠用药多考虑毒副作用。 2.恰当掌握用药剂量、时

间和给药途径。用量不宜太大，以最小有效剂量为原则。疗

程不宜太长，病情控制即停药。根据需要选择用药途径，用

于治疗胎儿的，可考虑宫腔给药，如羊膜腔注射地塞米松促

胎儿肺成熟。 3.妊娠晚期、分娩期用药要考虑到药物对新生

儿的影响。如4小时内可能分娩者，不宜注射吗啡，避免新生

儿呼吸抑制。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4.哺乳期

不要随便用药。因治疗需要用药者，一般不需中断哺乳，可

在哺乳后即服药尽可能推迟下次哺乳，延长服药至哺乳的间

隔时间，以减少乳汁中的药物浓度。 5.对已用过对胎儿有不



良影响药物的孕妇，应根据药物的性质、用量、用药时间长

短及用药时胚胎或胎儿所处时期综合判断，慎重决定终止妊

娠问题，早孕期用过明显致畸作用的药物者，应考虑终止妊

娠。如需继续妊娠，应作产前诊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

试题护士网校 护士论坛 护士在线题库 百考试题执业护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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